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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艺术品是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带有很强的个人特征，既可以被人们所观赏，又可以

成为具有市场价值的商品。我国艺术品市场日益繁荣，然而与之配套的法律制度却相对缺

失。作为独立部门法的艺术法，尚未确立其地位。艺术品是艺术法的核心概念，有必要厘清

其法律边界及其所承载的权利。艺术品具有本源、经济及法律三个维度。在法律层面上，艺

术品首先是物权法上的物，围绕其发生的物权受到保护。然而与艺术品相关的更重要的权利

应当是权利人对艺术品所享有的著作权及追续权。在界定艺术品的含义时，应当注意其与艺

术作品、文物、美术作品、文化财产等概念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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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及全球的艺术品市场，近年来蓬勃

发展。根据《2017 年 TEFAF 全球艺术品市

场报告》，①2016 年全球艺术品市场销售总额

达 450 亿美元，包括经销商市场和拍卖市场

两大块。若计入经销商市场的销售额，美国

仍然是全球艺术品市场最大国，占 29． 5% 的

市场份额;其次是英国，占 24% ;中国位居第

三，占 18%。拍卖市场仍是亚洲主要销售渠

道，中国(包括港台地区) 在亚洲拍卖市场中

处于霸主地位，占了近 90% 的市场份额。进

入互联网时代之后，许多线下交易转到线上，

艺术品交易也不例外。线上拍卖、艺术品电

商、网上画廊、艺术品金融等多种模式发展

迅速。［1］

与我国艺术品市场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的

地位不相匹配的是，现有的规制艺术品创作、
流转以及收藏的法律法规却存在缺失。我国

艺术行业并无单独立法，与此有关的条款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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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于各部门法，主要为民商法( 包括合同法、
拍卖法、物权法、侵权法和知识产权法等)、
经济法( 包括税法、文物保护法和反不正当

竞争法等)以及刑法(包括侵犯知识产权罪、
妨碍文物管理罪等)。分散的立法模式以及

跨学科的背景要求，给理解艺术法的内涵带

来了一定的困难，也导致学界对艺术法的研

究整体上处于较为零散的境地。
艺术品在艺术法上具有重要地位，而艺

术品的界线却又不是那么清晰。例如，艺术

品是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如果一个艺术家将

其从商场购买的商品，指定为艺术品，进而到

处展览，那么该商品是否就是艺术品? 艺术

品与商品有何区别? 艺术品承载了哪些权

利? 应当受到哪些保护? 再如，行为艺术或

者表演类艺术，艺术家的表演本身，有没有构

成艺术品? 艺术品是否一定要以有体物的形

式展现? 如何从法律上对艺术品做界定? 此

外，如果一个人从祖宅的院子里，挖掘出一些

古旧的文物，这些文物是不是艺术品? 一旦

拿出去交易，能否直接到市场上出售或拍卖?

本文旨在通过梳理学者观点、法条案例

以及数据材料，对上述问题做一个回应，结构

上包括以下三个部分:第一，艺术和艺术家，

以及艺术家与艺术品之间的关系;第二，艺术

品的本质，以及艺术品所承载的法律上的诸

项权利;第三，艺术品与其他类似概念的区

别，包括文物、艺术作品或美术作品、文化财

产以及从税法角度的界定等。

二、艺术和艺术家

( 一) 什么是艺术?
艺术的含义非常宽泛，从哲学、文学、社

会学、伦理学、艺术学以及法学等不同的角

度，对艺术的理解是不同的。虽然难以用一

句话表达，但是每个人都接触过艺术，都很容

易从身边找出几个与艺术有关的事物或事

件，每个人也都可以从自己内心的感受出发，

对这些事物或事件发表看法。简而言之，艺

术是有关技艺的，即创作者用某种技能，或借

助某种媒介，向外界进行表达。艺术是主观

的，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创作，都会有不同

的表达方式和效果，而且对相同的对象传递

的喜悦、厌恶和愤怒等情感各有不同。艺术

也是客观的，因为有些艺术普遍受到欢迎，而

另外一些则无法被大多数人接受。艺术也是

相通的，超越了人种、语言、文化和地域的限

制，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并为域外民众所

接受。艺术的作用是能以情动人，潜移默化

地 培 养 社 会 民 众 的 性 格 品 德，深 刻 而

普遍。［2］

美和艺术是两种不同的事物。美是哲学

意义上的概念，包括自然美和艺术美。艺术

同美紧密联系，但是艺术并不等于美。正如

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批驳“美即艺术的本

质”一样。艺术须具备美的形式，但不能将

美视作艺术的全部特征。［3］
自然美和艺术美

都存在于人们的知觉或想象中，不同的是，前

者存在于心灵的转瞬即逝的一般表象或观念

中，而后者存在于艺术家的直觉中。艺术家

将此直觉记录下来，并加以解释。［4］

广义上的艺术，是对于美的思考，是艺术

家对其所处时代的社会和人类的意义的思

考。艺术要反映社会生活和处在社会生活中

的客体，所以艺术是一种认识活动。从古至

今，对艺术的认知随着人们的意识发展而不

断变化。［5］
狭义上的艺术，是指除了文学以

外的其他艺术门类，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第

一，实用艺术，是指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表现

性空间艺术，包括建筑、园林、工艺美术与设

计等。第二，造型艺术，是指运用一定的物质

材料，通过塑造静态的视觉形象来反映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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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表现艺术家思想情感的艺术，包括绘

画、雕塑、摄影、书法等。实用艺术和造型艺

术都属于空间艺术，凭借视觉感官可以直接

感受，因此两者又被称为美术或视觉艺术。
第三，表情艺术，是通过一定的物质媒介( 音

响、人体)来直接表现人的情感，间接反映社

会生活的这一类艺术的总称，包括音乐、舞蹈

等。第四，综合艺术，是戏剧、戏曲、电影、电

视等一类艺术的总称，将时间艺术和空间艺

术、视觉艺术和听觉艺术、再现艺术和表现艺

术、造型艺术和表演艺术的特点融合在一起，

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6］41，73，119，145

关于艺术的起源，彭吉象总结了多种学

说，包括模仿说、游戏说、表现说、巫术说、劳
动说以及多元决定论。根据多元决定论，社

会的发展不是一元决定的，而是多元决定的。
原始社会中的生产劳动、宗教巫术、艺术活动

等，很难区分开来，共同组成了原始社会人类

的实践活动。艺术的起源应当是一个相当漫

长的过程。根据此学说，艺术的产生经历了

一个由实用到审美、以巫术为中介、以劳动为

前提的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其中也渗透着

人类 模 仿 的 需 要、表 现 的 冲 动 和 游 戏 的

本能。［6］2-16

( 二) 谁是艺术家?
艺术家是艺术品的生产者和创造者。艺

术家是专门从事艺术生产的创造者。艺术家

应当具备艺术的天赋和艺术的才能，掌握专

门的艺术技能和技巧，具有丰富的情感和深

厚的艺术修养，能够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

来满足人们特殊的精神需要。［6］202

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但

是，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家，应当有一定的标准

限制。艺术家首先是匠人或工匠，雕塑家擅

长用泥土或石材塑造各种造型，画家擅长将

颜料和画布结合在一起，呈现各种景致。艺

术家通常具有的两个要素是:可以从平淡的

日常生活中捕捉非凡情感的敏锐心灵，以及

将 这 种 非 凡 情 感 展 现 出 来 的 熟 练

技艺。［7］162-165

艺术家的含义，归根结底是模糊的，因为

它没有行业内的资格考试和证书，不像具有

专业资质的律师、会计师或建筑师。有时候

判断一个人是否是艺术家，要结合其创作的

作品所反映的艺术形象以及审美价值。首

先，艺术家透过其创作所展现的，必须是真正

的艺术。艺术家通过其作品表达的看法和观

点，通常会让受众产生一种美感和共鸣。有

些所谓的行为艺术，违背艺术创作规律，甚至

违反社会公序良俗，因此在大部分人看来，这

些行为人谈不上是艺术家。［8］
其次，艺术应

当与生活划清界限。日常生活用品 ( 或商

品)不同于艺术品。不能将生活用品或其简

单拼接指认为艺术品，否则，我们就不需要艺

术家了，因为任何人都可以简单地将身边的

物品指认为艺术品。［9］
因此，明确艺术品本

身的界限是必要的，这是辨别艺术家的重要

依据。
概言之，艺术品是艺术家灵感的体现，没

有灵感的艺术品，虽然也是艺术品，但是少了

一些生气。有灵感的艺术品，会让人产生强

烈的共鸣。艺术品的诞生，就是艺术家将其

灵感 真 实 呈 现、反 映 在 特 定 材 料 上 的 过

程。［7］184-189
艺术品是艺术家创作的一种有形

物，人们可以观察、欣赏并感受到它的美。艺

术品 承 载 着 记 录、装 饰、教 育 和 审 美 的 功

能。［10］
艺术品是艺术家与社会沟通和交流的

方式，是艺术家吸取其社会经验、情感与体

会，经过头脑加工，再次向社会反馈或传达的

媒介。针对同一个事物或事件，不同的艺术

家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或看法，凭借各自熟

悉的技艺和工具，呈现出的艺术品千差万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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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维视角下的艺术品

( 一) 艺术品的含义

我国《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用“艺术

品”一词取代了此前的“美术品”，将其限定

于文化艺术品的范畴，不包括文物艺术品。
根据该办法第 2 条，艺术品是指绘画作品、书
法篆刻作品、雕塑雕刻作品、艺术摄影作品、
装饰艺术作品、工艺美术作品等以及上述作

品的有限复制品。
艺术品的本质包含了三个层次:首先，一

件艺术品，属于一个总体，亦即属于作者的全

部作品。一个艺术家的许多作品，彼此之间

有显著的相似之处。其次，艺术家连同其创

作的作品，并不是孤立的，而是隶属于同时同

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庭。再次，这个艺术

宗派或艺术家庭还包括在一个更广大的总体

之内，也就是其所在的时代或社会。要了解

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

要与 其 所 属 时 代 的 精 神 和 风 俗 联 系 起

来。［11］1-15
丹纳总结道:“艺术品的目的是表现

某个主要的或凸出的特征，也就是某个重要

的观念，比实际事物表现得更清楚、更完全;

为了做到这一点，艺术品必须是由许多互相

联系的部分组成的一个总体。”［11］37-38

艺术品具有三个维度:第一是其本源维

度。追根溯源，艺术品是艺术家的内心表达。
艺术家运用一定的技能，结合特定的材料，将

自己心中对世界的看法表达出来。本源属性

关注的是艺术品内在的思想性、艺术性和社

会性。Anthony O’Dwyer 认为，艺术品包含

了两个要素，即思想的原创性表达以及有形

载体。与文学作品或音乐乐曲不同，艺术品

的有形性(载体) 和无形性( 思想) 交融在一

起，无法截然分开。社会公众对这些作品的

内在化途径也有所不同，艺术品爱好者通过

“看”，而文学或音乐爱好者通过“阅读”或

“听”。只有真品，才可以让人体会到艺术家

思想的原创性表达，复制品或者赝品则无法

传递该思想。［12］
第二是其经济维度。商品不

是艺术品，艺术品却有可能是商品。艺术家

在创作艺术品时，有可能出于追求经济的目

的，也可能出于其他目的。无论出于何种目

的，一旦艺术品进入流通领域，即出现了买方

和卖方，在社会中进行流转，那么艺术品的经

济属性便会显现出来。大部分艺术品不具有

公允价值，但是也有一部分艺术品，经常在拍

卖市场上交易，便产生了可以通过拍卖价格

所体现的经济价值。第三是其法律维度。艺

术品要有物质材料作为载体，这些物质材料

本身为物权法上的物，存在所有权人，受到法

律的保护。艺术品创作出来之后，除了所有

权之外，还有著作权等其他权利。法律属性

关注与艺术品相关的民事和商事主体，他们

所享有的权利以及所承担的义务。
艺术品还具有一个重要特征，即真实性。

受众在观赏时，当然会推定该艺术品是所指

艺术家本人的作品。一旦得知该艺术品是其

他人假冒艺术家创作的，其美感、认知和价值

便会大打折扣。真实性，应当由市场决定，而

不是法院。法院并不具备提供有意义的真实

性声明的能力。一份对市场或者艺术世界有

效力的声明必须得到在相关专业领域有足够

知名度和认可度的专家支持。真实性声明不

会解决原告的问题，因为他持有的艺术品能

不能卖出去，最终取决于市场。如果一件艺

术品没有被某个基金会列入经考证的目录清

单，那么问题就变成了艺术世界自愿放弃其

权威并将之移交给一个单一实体。［13］

虽无统一立法，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国内

已经出现了一批涉及拍卖行对拍品不保真、
文物归属、艺术品著作权侵权等方面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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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对于艺术品鉴定，国内外法院的态度是

类似的，法官不会对艺术品真伪作出定论，因

为这属于鉴定人、科学家或艺术史专家的职

责，法官要判断的是，此次涉诉的艺术品鉴定

的每个过程中，各方是否存在过错，是否要为

此过错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等。在一个

案例中，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了他人的民事权

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藏品持有人在明确

规则的情况下与节目组签订《藏品鉴定约定

书》和《承诺书》，基于合同意思自治，应当视

为当事人认可节目邀请鉴定人的鉴定意见，

并承担藏品为赝品时被毁坏的风险。节目组

和鉴定人在鉴定藏品为赝品后将其毁坏时不

存在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①

①付常勇与北京电视台等侵权责任纠纷上诉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5) 三中民终字第 01369

号民事判决书。

②柳某某等诉柳某某 3 等共有物分割纠纷案: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 沈和民一初字

第 00214 号。

( 二) 法律视野下的艺术品

艺术品的法律含义，包含了三个层次。
首先，艺术品是物权法所称的物，权利主体对

艺术品享有物权。这个物权，既可以是所有

权，也可以是质押权等用益物权。一个人如

果从拍卖行通过竞价方式购得一幅画作，那

么这个人就成为了该画作的所有权人，享有

占有、使用、收益或处分的权利。如果债务人

将其所有的一幅画作，作为质押物转移给债

权人，那么就对该画作设立了一个质押，债权

人成为质押权人。
既然艺术品属于物的一种，那么理应可

由数个当事人共同所有。共有的艺术品的分

割亦需参照民法上关于共有物的分割规则。
共有，是指某项财产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权利

主体共同享有所有权，可分为按份共有与共同

共有。根据我国《物权法》第103 条，共有人对

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

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

具有家庭关系等外，均视为按份共有。
艺术品共有的法律特征，主要体现在以

下诸方面:第一，共有的主体是复数，既可以

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第二，共有的客体

是艺术品。共有物在共有关系存续期间，不

能分割为各个部分由各个共有人分享其所有

权，而是由各个共有人共同享有其所有权，各

个共有人的权利及于共有物的全部。第三，

共有人对艺术品既可以是共同共有，也可以

是按份共有。但是，共有人对于自己权利的

行使，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在许多情况下要体

现全体共有人的意志，要受其他共有人的利

益的制约。
根据法律规定，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

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维持共有关系的，应

当按照约定。但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

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

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同共有

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

割时可以请求分割。因分割对其他共有人造

成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艺术品可以按份共

有，在各共有人未约定不得对共有物进行分割

的情况下，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②

其次，艺术品的作者(即艺术家) 享有著

作权。著作权与所有权都属于绝对权，两者

都具有绝对性、排他性等特征，但两者之间仍

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第一，客体不同。著作

权客体具有非物质性，而所有权的客体为有

体物。以一幅油画为例，油画本身是有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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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是所有权的客体，而油画所承载的作者

想法或观念才是著作权的客体。第二，利用

方式不同。所有权的利用方式包括占有、使
用、收益、处分等有形使用方式，而著作权的

利用方式则有复制、发行、表演、信息网络传

播等特殊方式。第三，时间性不同。著作权

的存续期间是有限的，法律明确规定了著作

权的保护期间，保护期届满则著作财产权消

失。所有权则具有永续性，永续性是指所有

权的存在不能预定其存续期间，约定所有权

存续期间是无效的。第四，独占性不同。著

作权的独占性是相对的、有限的，其垄断性往

往受到权能方面的限制，例如合理适用、强制

许可制度等。［14］
所有权则是权能最完整的物

权，所有权人有权排除任何人对其所有物的

干涉，并且同一物上只能有一个所有权存在，

而不能同时并存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所有权。
所有权只有在其行使损害他人合法利益或危

及公共利益时才受法律限制。Herbert Lazer-
ow 教授在《掌握艺术法》一书中声称“艺术

品转移则著作权转移”，这个表述显然是错

误的。所有权与著作权是彼此独立的。著作

权的转移，通常需要书面文据，而著作权的授

权许可，则可以是口头的。［15］

①吴冠中诉上海朵云轩、香港永成古玩有限公司出售假冒其署名的美术作品纠纷案，见上海市高级人

民法院 1996 年 3 月 11 日民事判决书。

艺术家的著作权包括精神权利和经济权

利两大类。精神权利又称著作人身权，是作

者对其创作的作品所享有的与其人身不可分

离的非财产性权利，即作者因创作而依法享

有的与其人格和身份相关联的专有权利，是

作者就其作品所体现的精神、人格享有的专

有权利。
著作人身权的主要特征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该权利与作者的特定身份不可分离，与

作者的声誉、人格、身份以及品德等因素联系

在一起，作者的作品可以视为其人格的延伸。
第二，该权利不具有直接的财产内容。第三，

该权利可以不依赖于著作财产权的存在而存

在。即使著作财产权被转让，作者仍然享有

著作人身权。第四，该权利具有不可转让性，

只能由作者享有及行使。第五，该权利在保

护期上是无限的。第六，该权利不可被剥夺，

不可被强制宣布无效。
在我 国，著 作 人 身 权 主 要 包 括 发 表 权

(作者对其尚未发表的作品有决定是否将其

公之于众的权利)、署名权(作者有要求他人

承认其创作人资格，决定作品是否署名以及

如何署名的权利)、修改权和收回权(作者本

人或授权他人修改自己作品的权利以及作者

因自己的思想观点发生变化而收回自己已公

开发表作品的权利)、保护作品完整权(保护

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16］77-91

拍卖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买卖，拍卖书画

是一种出售美术作品的行为。在一个案例

中，被告在获知原告对该画提出异议，且无确

凿证据证明该作品系原告所作，落款非原告

本人署名的情况下，仍将该画投入竞拍出售，

获取利益，违反了《著作权法》第 46 条第 7
项的规定，属于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美术作品

的侵犯著作权行为。因此，原告诉称两被告

出售假冒其署名的美术作品，侵犯其著作权，

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获得法院支持。①在

另一个案例中，原告未能证明拍卖公司拍卖

的涉案书法作品是假冒其署名的侵权作品。
本案争议起源于拍卖公司接受案外人的委

托，拍 出 了 署 名 为 原 告 的 书 法 作 品。根 据

《拍卖法》第 61 条，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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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质的，

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据此，如果拍卖公司

在拍卖前已经作出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的声

明，则不具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①

①杨向阳诉云南天禄拍卖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 云高民三终字第

90 号。

②上海 XX 艺术品发展有限公司诉沈 XX 等发行权纠纷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2)浦民三(知)初字第 2 号。

③安塞姆·基弗作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其作品展“基弗在中国”于 2016 年 11 月 19 日在中

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然而基弗本人却签名发布声明:“该展览并未征询过

我本人意见，我既没有参加也没有同意，并已向组织方书面要求取消本次展览。”而馆方则回应:“基弗

在中国”的所有展品都取得了收藏家及收藏机构的授权，因此展览符合法律规定。同时展览的德国机

构也曾多次联系基弗先生，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顺利沟通。尽管我们曾获知基弗先生并不赞同举办这

个展览，但鉴于展览作品的合法性，我们没有理由中止与德方主办机构的合作。

④《民法总则》第 110 条，也规定了自然人享有姓名权。

经济权利，又称著作财产权，是指作者或

其他著作权人本人或通过授权他人以各种方

式依法利用其作品的权利，以及因该使用而

获得经济利益的权利。著作财产权的内容，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得以扩充。获得

收益是行使著作财产权的主要目的，收益权

是著作财产权的核心内容之一。著作权人可

以通过许可他人行使著作权而获得报酬，也

可以通过转让全部或部分著作权而获得报

酬。除此之外，与艺术家、艺术创作相关的著

作财产权，主要包括复制权、发行权、放映权、
展览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演绎权( 包括改编

权、翻译权、摄制权和汇编权)，以及出租权、
表演权、广播权等权利。［16］94-97

试举两例。在一个关于发行权的案例

中，油画《贵妃醉酒》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

糅合国画、版画和油画技法，描述了贵妃醉酒

之神态，在表达方式上具有一定的独创性，能

够作为美术作品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原告

某艺术品发展有限公司经著作权人授权，取

得独占使用权以及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的权

利，具有原告主体资格。被告未经原告许可，

以出售的方式向公众提供与该油画构成实质

性相似的刺绣产品，构成对原告美术作品发

行权的侵犯。②

另一个案例涉及展览权。艺术品的最终

归宿之一是被博物馆等公共机构收藏，并不

时用于展览，因此，展览权的对象包括且仅限

于艺术品。取得艺术品的所有权并不等于所

有权人有权行使艺术品的著作权，但是展览

权是一个例外。一个人在取得艺术品原件的

所有权之后，此人即有权行使该艺术品原件

的展览权。“基弗风波”表现了艺术品展览

权和所有权的冲突。③根据《著作权法》第 18
条，原件所有人是有合法展览权的，因此基弗

作品展览是合法的。另外，该事件也涉及展

览名称中作者姓名权的问题。根据《民法通

则》，④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

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

用、假冒。如果基弗不同意中央美术学院美

术馆使用其姓名，展览方是没有权利擅自使

用作者姓名的。［17］

此外，还有一项权利，在我国没有规定但

却很重要，即追续权。该权利是指，当作品被

再次出售后，如果购买人转售他人的价格高

于购买时支付的金额，则该作品的作者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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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差额中分享一定比例的金额。可以从以

下诸方面把握该权利的内涵:(1) 追续权是

作者在作品原件被再次出售时分享一定数额

的收益的权利，以经济利益为主要内容;(2)

追续权体现的是艺术品市场中艺术品经销商

与作品创作者之间基于作品原件在市场流通

中悬殊的经济利益冲突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

系;(3) 追续权的设置适应了艺术品市场发

展的需要;(4) 追续权保障作者对其作品原

件享有不可剥夺的期待利益。［18］

刘春霖探讨了追续权的立法构想，包括

两大部分。
第一，追续权的主体与对象。追续权的

主体是作者及其继承人。艺术作品原件的所

有权人及合法持有人( 作者除外) 不能享有

追续权。追续权可以继承，即如果作者去世，

其继承人可以享有追续权，这也是对作者利

益保护的延伸。但是，追续权的主体范围，不

宜包括艺术作品原件的受遗赠人，其目的在

于减少追续权对艺术作品流通造成的不必要

的障碍。如果作者将艺术作品原件转让( 包

括出售或赠与) 给博物馆等公共机构，那么

就视为作者放弃了该作品原件的收益权，也

就同时放弃了追续权。
追续权的对象应当限于艺术作品的原

件。此处的艺术作品，主要是指我国著作权

法上的美术作品。著作权法上的音乐作品、
戏剧作品、曲艺作品、舞蹈作品、杂技艺术作

品、摄影作品、图形和模型作品等习惯上也都

被称为广义上的艺术作品，但作为追续权对

象的艺术作品不可能如此广泛。能作为追续

权对象的只能是美术作品、部分摄影作品和

模型作品。如果对象范围不适当地扩大，会

阻碍著作权的流通，遏制文化市场的繁荣。
第二，追续权的内容与行使。一方面，著

作权法应当明确追续权的适用条件。该权利

的行使只适用于有拍卖行、画廊或者艺术品

经销商等中间人参与的“公开转售”情形，旨

在方便作者准确地了解其艺术作品的动向，

以便及时地主张和行使权利。公开转售价格

超过前次售价的一定比例时，作者或其继承

人才能主张提取一定比例的转售收入。提取

金额的计算方法应当是从作品转售前后差额

中提取。另一方面，著作权法应当明确著作

追续权的行使方式。通常授权中介机构或者

委托代理商行使，其优势在于可以降低艺术

作品作者及其继承人行使追续权的成本和费

用，同时可以确保著作权人主张和行使权利

具有 可 操 作 性，将 法 律 权 利 转 变 为 现 实

权利。［19］

( 三) 艺术品在艺术法中的地位

艺术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的

艺术法，是指调整艺术品的创作、流转、收藏

以及跨境贸易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广义上的

艺术法，是指一切与艺术相关的法律规范的

总称。
刘国林认为，艺术法的主体包括了艺术

家和在艺术品流转领域内的艺术商、收藏家、
批评家等一系列主体，艺术法的客体指的是

特定艺术品和文化财产。［20］
宋震则指出，艺

术法的客体，应当是艺术作品的特定部分与

文化遗产的特定部分。艺术作品是指在艺术

领域内具有独创性的表达，但是具有独创性

的艺术表达并非都能成为艺术法保护的客

体。例如，具有违法目的(淫秽色情、违反国

家主权或损害公共利益等) 的艺术品，被排

除在外。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但是仅仅具有历史价值或科学

价值却缺乏艺术价值的文物，不是艺术法的

保护客体。由此得出，艺术法是以艺术作品

和文化遗产中的特定部分为保护客体的特殊

法律部门，是规范特定艺术作品与特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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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之利益主体及其权利义务关系的具有普

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的总和。［21］4-6

专家在其著作中，对艺术法的内容架构，

也不尽相同。例如，Paul Kearns 将其被誉为

英国第一部整体探讨艺术法的专著《艺术品

的法律含义》分成了七个部分:猥亵法、著作

权法、诽谤法、艺术的公共资助、与慈善信托

有关的法律、习惯规定、与国宝搬运相关的

法律。［22］

艺术法不仅涉及私法的内容，而且也包

括公法的内容。前者是指平等主体之间围绕

艺术品而发生的法律关系、权利义务以及责

任承担等问题，例如因艺术品转让而签订的

买卖合同，因损害艺术品而引发的侵权诉争，

因艺术品的使用而发生的著作权纠纷等。后

者是指艺术审查、艺术管理、艺术资助等涉及

公共利益的制度。

①产品层共 7 个门类，包括音乐及表演艺术业、视觉艺术业、新闻及出版业、广播影视业、动漫及游戏业、

工艺及古董业、数字内容(包括网络文化)。服务层共 4 个门类，包括产品设计、公关及广告业、节庆会

展、咨询服务。交叉层共 5 个门类，包括文化旅游、体育休闲、文化设施应用、教育培训、其他经中央机关

认定的行业。参见向勇:《文化产业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58-59 页。

艺术法不同于传播法和娱乐法。传播法

主要研究新闻传播活动和大众传播媒介的相

关法律问题，包括言论自由的保障和限制、权
力对大众传播媒介的管制以及传播者的相关

权利。传播法关注传播媒介作为传播者的权

利，而艺术法关注艺术品创作者或者著作权

人的权利。传播法涉及的作品不局限于艺术

领域，而艺术法的整体架构，是建立在艺术品

之上的。娱乐法，则是一个宽泛的概念，覆盖

众多的法律领域。从行业部门看，娱乐法涉

及电影、电视、戏剧、音乐等娱乐业。娱乐法

保护的客体不仅包括作品，也包括创意、影响

力等，而艺术法保护的客体，是艺术品的创造

性表达。［21］12-14

艺术法也不同于文化产业法。文化产

业，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边界尚不清晰。
有学者曾提出，按照理论推进，文化产业可分

为产品层、服务层和交叉层等三个层次。①文

化产业法，是指以实现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

略，促进和保障社会文化产业有序、健康发展

为目的，调整从事文化产品生产经营和提供

文化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

规范的总称，具有社会性、经济性、分散性、政
策性等特征。［23］

综上所述，对于狭义的艺术法而言，艺术

品是整个法律体系的根基。艺术法要研究和

解决的是艺术品在创造、发掘、生产、销售、流
转、展览和收藏等过程中所涉及的有关法律

问题，诸如艺术品的进出口、拍卖、鉴定、保

险、税收，以及艺术家的言论自由和知识产权

保护等等。这些问题不可能单靠某一部单行

法规来解决，而必须由多种法律和法规加以

调整。［24］

四、与其他类似概念的区别

( 一) 艺术品与文物

文物与艺术品存在交叉关系:一部分文

物是艺术品，一部分则不是;反之亦然。
商务部于 2010 年 7 月 1 日发布的《文物

艺术品拍卖规程》，将拍卖标的限定在文物，

征集时应遵守国家有关文物拍卖标的范围的

规定，并与本企业的文物拍卖资质相符。拍

卖人境外征集拍卖标的时，应遵守国家关于

文物进出境管理的相关规定。从该规程所使

用的词语“文物艺术品”及其所适用的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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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来分析，文物应当是艺术品的一类。该

词语还可见于民政部 2011 年 12 月 14 日发

布的《关于全联民间文物艺术品商会成立登

记的批复》。
与文物艺术品平行的还有两个术语:一

个是文化艺术品，见文化部于 1993 年 10 月

12 日发布的《文化艺术品出国和来华展览管

理细则》以及中宣部、商务部、文化部、国家

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发布的《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决定加强文

化产权交易和艺术品交易管理的意见》，但

是这两个文件都没有对文化艺术品的外延做

出界定。另一个是珠宝首饰艺术品，见财政

部于 2007 年 7 月 18 日发布的《关于规范珠

宝首饰艺术品评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根据该通知，珠宝首饰艺术品是指珠宝玉石

和贵金属的原料、半成品，以及用珠宝玉石和

贵金属制成的佩戴饰品、工艺装饰品和艺术

收藏品。由此可见，这两个术语的落脚点都

是艺术品，而前缀则用来修饰艺术品，表明艺

术品的范围广泛。
根据《文物保护法》第 2 条第 1 款，受国

家保护的文物包括:(一) 具有历史、艺术、科
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

寺和石刻、壁画;(二) 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

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

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

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三) 历史上各时

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 四) 历史上

各时代重要的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
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等;(五) 反映历

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
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此外，文物又可分为

两类:一类是不可移动文物，包括古文化遗

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

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另一类是可

移动文物，包括历史上各时代重要实物、艺术

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代表性实物等。
付莹指出，《文物保护法》中的“文物”作

为法律概念，承载被普遍认同的“历史”“科

学”和“艺术”等重要价值，其必须有形、可

控，且范围确定，而“文物”概念本身亦应具

备法律规定性和明确性两方面的重要特征。
故不宜将类似“文化线路”“文化景观”等模

糊且宽泛的术语，纳入“文物”范畴。［25］

李玉雪认为，特别法意义上的文物不同

于民事基本法意义上的文物，前者的范围要

比后者更窄。民事基本法意义上的文物，是

一种私法意义上的物，但是文物本身还有一

些特征。而特别法意义上的文物，最初主要

界定为古代留下来的重要“遗迹”和“遗物”
这两种传统门类。随着国际文化遗产法律保

护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文物的重要性更加凸

显，超越了其传统的含义。
文物作为一种“物”受到私法保护，但是

文物又不同于一般的物，它有着特殊的法律

地位。涉及文物侵权的问题，在以私法调整

为基础的同时，还要契合“文物保护”这一目

标。因此文物权属的规制有着特殊的安排，

表现在文物所有权客体上，是所有权客体的

限定性和特殊性;表现在文物所有权主体上，

是国家为主的主体构造，国家在取得方式上

的优势和国家所有权的“永久性”。［26］

( 二) 艺术品与艺术作品、美术作品

艺术品不同于艺术作品，后者是指艺术

及其关联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

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造成果。艺术作品的类

型主要包括观赏类(如美术或摄影作品)、表
演类(如音乐、舞蹈、戏剧或曲艺作品)、视听

类(如电影或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

作品)以及关联性作品( 如与其他几类作品

的创作、传播及演 绎 相 关 的 文 字 或 口 述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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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等四类。［27］
本文所论的艺术品，仅仅是指

观赏类的艺术作品。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0 年 2 月 26 日

修订的《著作权法》，受该法保护的作品包括

三类，即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该法第 3 条

指出，作品包括以下列形式创作的文学、艺术

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 程 技 术 等 作 品:

(一) 文字作品;( 二) 口述作品;( 三) 音乐、
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 四) 美术、
建筑作品;( 五) 摄影作品;( 六) 电影作品和

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七) 工

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等图形

作品和模型作品;( 八) 计算机软件;( 九) 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国务院 2013
年 1 月 30 日修订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2 条，对著作权法所称的作品进行了解释，将

其限定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

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第

4 条则采取列举的方式，阐述了各类作品。①

①根据该条例第 4 条，著作权法和该条例所称的作品，包括:(一) 文字作品，是指小说、诗词、散文、论文

等以文字形式表现的作品;(二)口述作品，是指即兴的演说、授课、法庭辩论等以口头语言形式表现的

作品;(三)音乐作品，是指歌曲、交响乐等能够演唱或者演奏的带词或者不带词的作品;(四)戏剧作品，

是指话剧、歌剧、地方戏等供舞台演出的作品;(五)曲艺作品，是指相声、快书、大鼓、评书等以说唱为主

要形式表演的作品;(六)舞蹈作品，是指通过连续的动作、姿势、表情等表现思想情感的作品;(七) 杂技

艺术作品，是指杂技、魔术、马戏等通过形体动作和技巧表现的作品;(八) 美术作品，是指绘画、书法、雕
塑等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 九) 建筑作品，是

指以建筑物或者构筑物形式表现的有审美意义的作品;( 十) 摄影作品，是指借助器械在感光材料或者

其他介质上记录客观物体形象的艺术作品;( 十一) 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是

指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画面组成，并且借助适当装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

式传播的作品;(十二)图形作品，是指为施工、生产绘制的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以及反映地理现

象、说明事物原理或者结构的地图、示意图等作品;( 十三) 模型作品，是指为展示、试验或者观测等用

途，根据物体的形状和结构，按照一定比例制成的立体作品。

综上可见，艺术作品是和文学作品、科学

作品并列存在的。美术作品采用狭义的解

释，作为艺术作品的一种，仅仅指造型艺术作

品，不包括摄影作品。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

例，并没有界定艺术品的地位与含义。
根据文化部、海关总署 2009 年发布的

《美术品进出口管理暂行规定》第 1 条，美术

品是指艺术创作者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

式创作的具有审美意义的造型艺术作品，包

括绘画、书法、雕塑、摄影、装置等作品，以及

艺术创作者许可并签名的，数量在 200 件以

内的复制品。不包括工业化批量生产的工艺

美术产品，不包括文物。
上述文件所定义的美术品，其含义要大

于著作权法中的美术作品，前者不仅包括狭

义上的美术作品 ( 即绘画、书法、雕塑等作

品)，还包括摄影作品、装置艺术以及工艺美

术作品。不管是美术品还是美术作品，都不

包含文物。
概言之，美术品、美术作品和艺术品都是

法律术语，不同的法律法规中对此有不同的

界定。比较明确的是，目前文化部用艺术品

这个措辞，取代了原来的美术品。在一个案

例中，利用造型、色彩、面料、工艺等元素各自

独立设计的服装，从其艺术造型、结构及色彩

等外在形态来看，均具有较强的艺术性和独

创性，表现出了集实用性与艺术性、中西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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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相交融的现代美感，属于受我国著作权保

护的实用美术作品。①

( 三) 从税法的角度界定

①胡三三诉裘海索、中国美术馆侵犯著作权纠纷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1) 高知终字

第 18 号。

②第 21 类(第 97 章)不包括:(1)品目 49． 07 的未经使用的邮票、印花税票、邮政信笺( 印有邮票的纸

品)及类似的票证;(2)作舞台、摄影的布景及类似用途的已绘制画布( 品目 59． 07)，但可归入上述类别

的除外;或(3)天然或养殖珍珠、宝石或半宝石(品目 71． 01 至 71． 03)。

另一个可以界定艺术品的角度是海关的

进出口关税。据我国海关的进出口税则第

21 类(第 97 章)，下列类别视为艺术品、珍藏

品与古物:(1) 油画、粉画及其他手绘画，但

带有 手 工 绘 制 及 手 工 描 饰 的 制 品 或 品 目

49． 06(即手绘的建筑、工程、工业、商业、地

形或类似用途的设计图纸原稿，手稿，用感光

纸照相复印或用复写纸眷写的上述物品复制

件)的图纸除外;拼贴画及类似装饰板;(2)

雕版画、印制画、石印画的原本;(3) 各种材

料制的雕塑品原件;(4) 使用过或未使用过

的邮票、印花税票、邮戳印记、首日封、邮政信

笺( 印 有 邮 票 的 纸 品) 及 类 似 品，但 品 目

49． 07(即在承认或将承认其面值的国家流

通或新发行并且未经使用的邮票、印花税票

及类似票证，印有邮票或印花税票的纸品，钞

票，空白支票，股票、债券及 类 似 所 有 权 凭

证)的货品除外;(5) 具有动物学、植物学、矿
物学、解剖学、历史学、考古学、古生物学、人
种学或钱币学意义的收集品及珍藏品;(6)

超过 100 年的古物。②

上述类别所称“雕版画、印制画、石印画

的原本”，是指以艺术家完全手工制作的单

块或数块印版直接印制出来的黑白或彩色原

本，不论艺术家使用何种方法或材料，但不包

括使用机器或照相制版方法制作的。上述类

别不适用于成批生产的复制品及具有商业性

质的传统手工艺品，即使这些物品是由艺术

家设计或创造的。［28］

在美国，税法对艺术品的限定比较狭窄，

只有纯艺术品可以免征进口税，这些艺术品

包括以下类别:绘画和素描原件，拼贴画和装

饰板，拓印、雕刻和版画原件，雕塑和雕像，邮

票，珍藏品，古董。除此以外，免税入境的条

件还包括两个:一个是该作品必须由一位艺

术家而非一位工匠制作;另一个是该作品不

能是一件实用性物品，也不能是为了商业用

途而制作的物品。由此观之，从关税的角度

对艺术品做技术上的定义，是出于政治上或

者经济上的考虑，而不是美学上的考虑。对

艺术品的定义，关键是看这个词在何种情况

下使用。［29］

( 四) 艺术品与文化财产

马里曼认为，文化财产是指体现人类精

神文明的物品，主要指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

学方面的文物、艺术品以及建筑物，但是该范

畴可扩展到几乎包罗由人创造或改变的任何

东西。［30］

1954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发生武

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即《海

牙公约》)第 1 条，对文化财产的定义规定如

下:文化财产，不问其来源或所有权如何，应

包括:(甲)对各国人民的文化遗产具有重大

意义的动产或不动产，例如建筑、艺术或历史

上的纪念物，不论是宗教性的或者是世俗的;

考古遗址;具有历史或艺术上价值的整套建

筑物;艺术品;手稿、书籍和其他具有艺术、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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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或考古价值的其他物品;科学珍藏和书籍

或档案的重要珍藏或者上述各物的复制品。
(乙)其主要目的为保存或展览( 甲) 款所述

可以移动的文化财产的建筑物，例如博物馆、
大型图书馆和档案库，以及发生武装冲突时

准备用以掩护( 甲) 款所述可以移动的文化

财产的保藏所。( 丙) 用以存放大量的( 甲)

(乙)两款所述文化财产的中心站，称为“纪

念物中心站”。
根据 1970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

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

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第 1 条，为了本公约

的目的，“文化财产”一词系指每个国家，根

据宗教的或世俗的理由，明确指定为具有重

要考古、史前史、历史、文学、艺术或科学价值

的财产并属于下列各类者:(a) 动物群落、植
物群落、矿物和解剖以及具有古生物学意义

的物品的稀有收集品和标本。( b) 有关历

史，包括科学、技术、军事及社会史，有关国家

领袖、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之生平以及有

关国家重大事件的财产。( c) 考古发掘( 包

括正 常 的 和 秘 密 的) 或 考 古 发 现 的 成 果。
(d)业已肢解的艺术或历史古迹或考古遗址

之构成部分。( e) 一百年以前的古物，如铭

文、钱币和印章。( f) 具有人种学意义的文

物。(g) 有艺术价值的财产，如:(1) 全部是

手工完成的图画、绘画和绘图，不论其装帧框

座如何，也不论所用的是何种材料( 不包括

工业设计图及手工装饰的工业产品);(2) 用

任何材料制成的 雕 塑 艺 术 和 雕 刻 的 原 作;

(3)版画，印片和平版画的原件;(4) 用任何

材料组集或拼集的艺术品原件。(h) 稀有手

稿和古版书籍，有特殊意义的( 历史、艺术、
科学、文学等) 古书、文件和出版物，不论是

单本的或整套的。( i)邮票、印花税票及类似

的票证，不论是单张的或成套的。( j) 档案，

包括有声、照相和电影档案。(k) 一百年以

前的家具物品和古乐器。
上述两个公约都把艺术品归于文化财产

的范畴，因此可以认为艺术品与文化财产是

种属关系。与此同时，还需要讨论另外一个

与文化财产相关的概念即“文化遗产”。文

化遗产的概念正式确立于 1972 年的《保护世

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根据该公约第 1
条，下列各项应列为“文化遗产”:(1) 古迹:

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

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的

成分或构造物、铭文、窟洞以及景观的联合

体;(2) 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

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

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

群;(3)遗址: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

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

然与人的联合工程以及包括有考古地址的

区域。
虽然文化财产与文化遗产概念较为相

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文件中，两者

经常交替出现，但两者之间仍有细微的差别:

文化遗产突出了民族性和身份承继性，内涵

也比文化财产广泛;文化财产多指有形遗产

并且更向经济价值靠拢;此外，文化遗产更加

强调地域间整体的遗址或者遗存，文化财产

还可以指向单独存在的遗产。［31］

无论是文化财产或文化遗产，都是放在

国际法语境下来解读的。“没有无文化的民

族，没有无遗产的国家，也没有无国家的遗

产。”［32］
文化财产表达和体现了民族或者国

家的独特文化身份，在传递精神财富之余，也

有其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它可能引发对民族

身份的认定，也可能因其文化象征成为武装

冲突的主要目标。所以，在国际法层面中，文

化财产或文化遗产不仅包含文化的因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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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还包含了社会和政治的因素。［33］

五、结语

与我国日益蓬勃发展的艺术品市场不相

匹配的是，规制整个艺术品创作、交易和流

转、收藏和捐赠以及跨境贸易的艺术法律规

范和制度，无论是公法层面还是私法层面，均

未得到体系化的构建。艺术法作为一个独立

的部门法，虽已有学者和业界人士提出，但是

收效甚微，没有得到法学家和立法者的广泛

回应。究其原因，可能与艺术门类的专业性

过强、艺术品市场的经济规模比重仍然偏低

以及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关联不大等因素

有关。艺术法框架的建立，首要的是解决艺

术品的法律界定问题。与其本源维度和经济

维度不同，法律维度下的艺术品，更强调艺术

品所承担的权利和义务，及其与相邻概念的

区别:首先，艺术品是物权法所称的物，权利

主体对艺术品享有物权。这个物权，包括所

有权以及质押权等用益物权。其次，艺术品

的作者( 即艺术家) 享有著作权。艺术品的

著作权与所有权相互独立，两者在客体、利用

方式、时间性等方面有较大的不同。最后，艺

术家在艺术品的后续交易中还应享有追续

权，这对于保护艺术家权利、鼓励艺术创作等

方面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 赵书波． 基于互联网的艺术品交易问题研

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 17-29．

［2］ 宗 白 华． 艺 境［M］． 北 京: 商 务 印 书 馆，

2011: 239．

［3］ 马奇． 略论什么是艺术［J］． 郑州大学学

报，1981(3): 85-86．

［4］ ［英］B·鲍桑葵． 美学史［M］． 张今，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4．

［5 ］ 颜泉发． 艺术的概念衍 变［J］． 新 美 术，

2004(3): 38-47．
［6］ 彭吉象． 艺术学概论:精编本［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7］ 王德峰． 艺术哲学［M］． 上海:复旦大学出

版社，2005．
［8］ 曹桂生． 艺术家与非艺术家 艺术作品与非

艺术作品［J］． 美术，2005(8): 68-70．
［9］ 冯民生． 论日常生活审美化中的艺术品与

艺术家［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2):

79-80．
［10］ 董涛． 艺术品概念与功能探赜［J］． 西北美

术，2016(2): 94-97．
［11］ ［法］丹纳． 艺术哲学［M］． 傅雷，译． 北

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12］ Anthony O＇Dwyer． The Nature of the Artists＇

Ｒesale Ｒight (Droit de Suite): from Antiqui-
ty to Modernity ［J］． Intellectual Property
Quarterly，2017(1): 95-122．

［13］ John Ｒ Cahill． " Keeping It Ｒeal" : a Brief
Primer on the Law of Art Authenticity ［J］．
Columbia Journal of Law ＆ Arts，2012(3):

357-368．
［14］ 吴汉东． 知识产权法:第四版［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7．
［15］ Sarah Odenkirk． Mastering Art Law ［J］． In-

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2015
(4): 541-544．

［16］ 冯晓青． 著作权法［M］． 北京:法律出版

社，2010．
［17］ 雅安快讯． 安塞姆·基弗就“基弗在中国”

展览发表声明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回应

［EB /OL］． ( 2016-11-18) ［2018-05-04］．
http: / /news． artron． net /20161118 /n885347．
html．

［18］ 丁丽瑛，邹国雄． 追续权的理论基础和制

度构建［J］． 法律科学，2005(3): 33-40．
［19］ 刘春霖． 追续权的立法构想［J］． 河北法

—521—

第 1 期 葛伟军:作为艺术法调整对象的艺术品



学，2013(4): 49-51．
［20］ 刘国林． 确立我国艺术法体系的构想［J］．

美术，1989(5): 58-61．
［21］ 宋震． 艺术法重述:框架与案例［M］． 北

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
［22］ Anne Barron． The Legal Concept of Art ［J］．

Europ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Ｒeview，2000
(2): 100-101．

［23］ 陶信平． 文化产业法概论［M］． 北京: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4-5．
［24］［美］伦纳德·D·杜博夫． 美国艺术法概

要［M］． 周林，林允正，高宏微，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1．
［25］ 付莹． 从立法视角审视“文物”概念———以

《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为契机而展开［J］．

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4(1): 35-38．
［26］ 李玉雪． 文物的私法问题研究———以文物

保护 为 视 角［J］． 现 代 法 学，2007 ( 6 ):

136-146．

［27］ 宋震． 艺术法基础［M］． 北京:文化艺术出

版社，2008: 7，17-32．
［28］ 海关税则编委会． 201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进出口税则及申报指南［M］． 北京:

中国商务出版社，2012: 749-750．
［29］［美］伦纳德·D·杜博夫，克里斯蒂·O·

金． 艺术法概要:第 4 版［M］． 周林，译．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2-4．
［30］［美］J·H·马里曼． 文化财产的公共利益

问题［J］． 环球法律评论，1990(4): 70-74．
［31］ 郭玉军． 国际法与比较法视野下的文化遗

产保护问题研究［M］． 武汉:武汉大学出

版社，2011: 2，21．
［32］ 王云霞． 文化遗产法:概 念、体 系 与 视 角

［M］． 北 京: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2012: 31．
［33］ 靳婷． 文化财产所有权问题研究［M］． 北

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

Artworks as the Ｒegulated Objects of Art Law

GE Wei-jun
(School of Law，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 Artworks are artistic productions with strong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rtists． In addition
to being artistic for appreciation，they can also be commodities with market value． The artwork market in China
is increasingly thriving，but the supporting legal system is still insufficient and the art law is yet to be estab-
lished as an independent department law． Artwork as the core conception of the art law，calls for clarification in
terms of its legal boundary and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attached to it． Artworks have original，economic and le-
gal dimensions． From the legal aspect，an artwork is，first of all，a property under property law，and its prop-
erty rights are protected． Nevertheless，the more important rights related to artistic works are copyrights and the
rights of resale． In defining the conception of artwork，it is essential to discriminate relevant terms such as ar-
tistic work，cultural relic，fine art，cultural property，etc．

Key words: artwork; copyright; art law; antique; right of re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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